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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73 证券简称：ST福能 公告编号：2026-006

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福能东方”）于 2024

年 12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下发的《立

案告知书》（编号：证监立案字 0062024033 号）。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中

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收到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〈立案告知书〉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4）。

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（以下

简称“广东证监局”）下发的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广东证监处罚字〔2025〕

27 号）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广东监管局<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59）。

2026 年 2 月 6 日，公司收到广东证监局下发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6〕

2 号）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主要内容

“当事人：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福能东方），住所：

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新村新河路 51 号 12 栋 601 室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(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)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对

福能东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，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

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福能东方未提出陈述、申

辩，也未要求听证。本案现已调查、办理终结。

经查明，福能东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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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6 月，福能东方子公司深圳大宇精雕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宇

精雕）与重庆市中光电显示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重庆中光电）约定，先由重

庆中光电向大宇精雕支付虚假货款，大宇精雕确认虚假应收款，大宇精雕再以虚

构采购业务、支付预付款的形式，最终将资金转回重庆中光电。大宇精雕通过上

述方式少确认应收款的减值损失、虚增预付款，2020 年虚增利润 35,798,468.98

元，占福能东方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 120.18%。2021 年大宇精雕对

上述虚增预付款确认减值损失，虚减利润 22,650,928.29 元，占福能东方 2021

年年度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 6.64%。福能东方 2020 年、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

假记载。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公司公告、相关银行账户资金流水、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、

情况说明、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

福能东方 2020 年、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《证券法》第

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。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《证券法》

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：

责令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650 万元罚款。

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。

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。同时，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

复印件送我局备案。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

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

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”

据悉，广东证监局同日对相关责任人员下发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相关责任

人员不属于公司现任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公司本次收到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认定的情况与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一致，涉及的是公司原子公司大宇精雕违法违规事项。公司判断上述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十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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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已于 2024 年一季度完成大宇精雕 100%股权出售，不再将其纳入公司合

并报表范围，大宇精雕业务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无关，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。截

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。

公司针对此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。公司将深刻反思，吸取教

训，对历史违规事项进行积极整改。后续公司将加强业务监管和财务管理，严格

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财务核算，持续完善内控运行程序，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，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

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为公

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

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2 月 7 日


	OLE_LINK1
	OLE_LINK4
	OLE_LINK3

